
北京市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整改情况公示表
（丰台区农业农村局）
	整改任务
	任务编号
	区级整改方案第二十四项

	
	问题概述
	平房区污水散排、漫排现象普遍。河东地区仍有40个行政村及多处未完成拆迁的平房区，部分区域污水管线建设滞后，生活污水长期散排、漫排,汛期污水外溢，臭气熏天，严重影响居民生活环境。督察发现，青塔街道岳各庄社区仍有197户居民生活污水直排，居民反映强烈。

	责任单位
	区农业农村局、区水务局、区规自分局、青塔街道、河东地区其他涉农街道

	整改目标
	完成岳各庄社区197户居民生活污水直排问题整改。持续对平房区开展调研摸底、建立台账，发现问题立行立改。

	整改措施
	按照《丰台区贯彻落实第二轮北京市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反馈意见整改方案》，区农业农村局牵头第二十四项整改。研究制定整改方案，明确工作措施及责任单位，通过全面排查、挂图上账，有序推进、分步实施，突出重点、优先解决放入你会措施，推动平房区污水散排、漫排问题逐步解决。

	整改主要工作

及成效
	完成岳各庄社区197户居民生活污水直排问题整改。岳各庄社区对平房区整体管道开展施工改造。此改造工程于2023年2月开始，2023年底已完成污水管线改造，解决了197户的污水直排问题，此项问题已整改完成。后续青塔街道持续做好定期排查，持续防止污水直排等问题。
在完成岳各庄社区污水直排问题的基础上，我局持续对平房区开展调研摸底、建立台账，发现问题立行立改，不断夯实整改成效。

	整改时间
	2023年1月至2025年12月

	社会监督联系人及电话
	罗萧雅 63869165





